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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有人主张的对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一律改行土地年租制，提出要坚持完善土地出让制不动摇。打破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障碍，建立城乡接轨的土地产权制度，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在土地征收、转用、市场管理等方面实行同等保护和同价补偿。明确规范和细分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区分经营性用地和公益性用地，建立集体划拨土地使用权，在法律上明确设立集体出让土地使用权。    
伴随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土地产权制度，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土地产权制度变得越来越迫切。这里，结合目前人们争论的一些焦点问题和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土地产权制度建设谈几点看法。    
首先，要坚持完善土地出让制不动摇。 近几年来，房价猛涨和土地腐败案件频发等与土地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引发了一些人对城镇土地出让制的批评和攻击；其中不少人在批评土地出让制的同时，极力主张对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一律改行土地年租制，主张把土地出让金并入物业税。这些主张改行土地年租制的人提出的具体改革操作方案大体是，停止土地批租，对所有建设用地按一定年限由政府与用地者签订用地合同，地租由用地者逐年缴纳；同时为了保证政府能够按时、足额地收取地租，可直接将地租转化为税收，将年租金和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统一为物业税形式的不动产保有税以税收的形式收取，年租金的水平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从制度比较和制度变迁的逻辑来看，城镇土地出让制不能改行年租制。第一，土地出让制创设了可转让、可出租、可抵押的出让土地使用权，比较彻底地实现了土地市场化，奠定了土地市场体系的制度基础，而全面改行土地年租制难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市场体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只允许土地使用者进行土地转租，那么土地市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只有土地出租链而没有土地转让、只有租金流而没有价格的市场体系，这样的土地市场体系不可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也是找不到的。第二，土地出让制通过收取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一次性地结清了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土地收益关系，免去了政府在收租上的后续管理成本，而在土地年租制下政府按年收租必然要面临高昂的管理成本。第三，土地出让制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将土地出让制锁定在整个市场经济体中，在这种情况下改行土地年租制必然导致制度摩擦和市场混乱。第四，土地出让制显化了土地和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这为合并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从价征收不动产保有税，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全面改革和完善不动产税制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实行土地年租制只能导致不动产税制改革的基础丧失、市场租价失灵和土地收益流失。    
其次，要打破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障碍。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城乡接轨的土地产权制度。目前，我国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改革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中，关于土地产权改革的思路总的来说有两种，一种是“转权”的思路，即在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后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从而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统一到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一种产权基础上的一个市场上来；另一种思路是“不转权”的思路，即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后继续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设立集体出让土地使用权，从而建立起集体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两种产权基础上的统一市场。    
实际上，在理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时的财产收益分配关系的前提下，将其入市后的产权界定为集体出让土地使用权还是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不具有实质性意义。这是因为，在土地出让进入市场后，无论是保留为集体所有还是转为国有，即使土地出让年期界满，除非公共同利益需要国家和集体都不可能收回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进行再次出让，而只能由土地使用者在象征性地缴纳土地出让金后续期使用。当然，从保护农民在集体建设用地资产处置时的权益考虑，选择继续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创设集体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产权改革思路要更稳妥一些。这样，完全可以在集体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这两种产权形式不同、但权利内容和权利效力相当的产权基础上，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全面接轨。这说明，打破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障碍的关键，是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在土地征收、转用、市场管理等方面实行同等保护和同价补偿。做到了这一点，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自然而然就不再是一个实质性问题。    
再次，明确规范和细分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区分经营性用地和公益性用地，从观念上跳出城乡二元土地所有制的束缚，通过改革完善土地使用权，逐步统一城乡建设用地使用制度，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是可考虑设立集体划拨土地使用权。对于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比照划拨土地进行土地交易许可管制。对于公益性的增量土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公共公益事业，一律通过土地征收和划拨方式供应土地；对于村组兴办的公益性事业用地，在农地转用审批后直接无偿划拨供应，也可考虑逐步纳入土地征收渠道，通过土地征收取得后再以划拨方式供应。二是可考虑在法律上明确设立集体出让土地使用权。对于农村民办企业用地等经营性用地，纳入土地出让的统一供应渠道，实行与城市企业同样的待遇，城乡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土地出让转让制度；并统一规范工业用地的供应和管理，进一步细化工业用地供应政策，对竞争性的工业用地实行“招拍挂”出让。三是对于农民宅基地，严格实行一户只能享受一次带有福利性质的宅基地的政策，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取消农村宅基地福利配给制度，逐步将城乡私人住房用地纳入统一的出让转让供应渠道。
